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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

 本辦法依國⺠教育法第四⼗八條第⼀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2 條

本辦法所稱家⻑，指國⺠教育階段學⽣之⽗⺟、養⽗⺟或監護⼈。
第 3 條

家⻑、家⻑會及家⻑團體，得依法參與教育事務，並與主管教育⾏政機關
、學校及教師共同合作，促進學⽣適性發展。
家⻑、家⻑會及家⻑團體參與教育事務，應以學⽣之最佳利益為⽬的，並
應促進教育發展及專業成⻑。
第 4 條

家⻑為維護⼦女之學習權益及協助其正常成⻑，負有下列責任：
⼀、注重並維護⼦女之⾝⼼及⼈格發展。
⼆、輔導及管教⼦女，發揮親職教育功能。
三、配合學校教學活動，督導並協助⼦女學習。
四、與教師及學校保持良好互動，增進親師合作。
五、積極參與教育講習及活動。
六、積極參與學校所設家⻑會。
七、其他有關維護⼦女學習權益及親職教育之事項。
第 5 條

學校應依法設家⻑會，每位家⻑應依相關法令參與家⻑會。
前項學⽣家⻑會得分為班級家⻑會、家⻑代表⼤會及家⻑委員會，其相關
規定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⾏政機關定之。
家⻑得依⼈⺠團體法組成不同層級之家⻑團體。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⾏政機關、相關主管機關、學校及教師應協助
家⻑成立及參與學校家⻑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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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條

學校應主動公開下列資訊：
⼀、學校校務經營計畫。
⼆、班級或學校年度課程規劃、教學計畫與教學評量⽅式及標準。
三、學校年度⾏事曆。
四、學校輔導與管教⽅式、重要章則及其相關事項。
五、有關學⽣權益之法令規定、權利救濟途徑等相關資訊。
六、其他有助學⽣學習之資訊。
家⻑得請求前項以外與其⼦女教育有關之資訊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教師
或學校不得拒絕。
每學年開學後⼆週內，班級教師應協助成立班級家⻑會，並提供其相關資
訊。每學年開學⼀個⽉內，學校應協助成立全校家⻑代表⼤會，並提供相
關資訊，以協助成立家⻑委員會。
前項學⽣家⻑資訊之提供，其涉及家⻑個⼈資料者，除依相關法令規定辦
理外，並應徵得該家⻑書⾯同意。
第 7 條

家⻑或學校家⻑會對學校所提供之課程規劃、教學計畫、教學內容、教學
⽅法、教學評量、輔導與管教學⽣⽅式、學校教育事務及其他相關事項有
不同意⾒時，得向教師或學校提出意⾒。
教師或學校於接獲意⾒時，應主動溝通協調，認為家⻑意⾒有理由時，應
主動修正或調整；認為無理由時，應提出說明。
第 8 條

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學前⼀週⾄開學後三週內，舉辦家⻑⽇，介紹任課教師
及學校相關⾏政⼈員，並說明有關班級經營計畫、教學計畫、學⽣學習計
畫或其他相關事項。
學校得舉辦學習成果檢討會或發表會，邀請家⻑參加。
第 9 條

家⻑得參與班級或學校教育事務；其參與⽅式、程序及相關事項，由直轄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⾏政機關定之。
第 10 條

家⻑考量其⼦女學習之最佳福祉，得依法為其⼦女選擇受教育⽅式及受教
育內容。
第 11 條

本辦法⾃發布⽇施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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